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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三方物流服务分

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分标委”）自 2008 年 9 月份成立以

来，在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的领导下，以完善工作机制建设为重点，积极开展标准归口

管理、标准宣贯、物流标准课题研究等各项工作，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推动了各项工作规范化良性运作 

一、标委会日常运作有序开展 

在 2009 年工作的基础上，分标委积极探索运营管理的

模式和方法，逐步实现了工作的规范化，2010 年分标委陆续

开展了以下一系列工作： 

1. 年度工作会议：分标委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召开了

2010 年度工作会议，总结了 2010 年工作情况并讨论了 2011

年工作计划，为 2011 年全年的工作明确了方向； 

2. 学术交流活动：积极参与全国物流园区研讨会、物

流学术年会等学术交流活动，分标委在全国物流园区研讨会

上成功举办了分论坛，就物流园区服务质量评价指标问题进

行了专题研讨； 

3. 门户网站建设：2010 年分标委继续加强门户网站建

设，作为宣传和沟通的平台，及时呈现行业相关的最新资讯



和分标委的工作动态； 

4. 专家资源库建设：2010 年分标委不断吸纳人才充实

专家资源库，调整了分标委委员结构，使分标委成为一支专

业覆盖面广、地域跨度大、工作热情高的专家团队； 

5. 工作简报：分标委不定期编发了“第三方物流服务

分标委 简报”，向委员及时通报分标委工作情况，传递相关

国内外物流及其标准化的相关动态信息。 

二、标准归口管理工作稳步推进 

1. 报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申请立项的国家标准 2

项，即《公路物流主要单证要素与格式要求》和《物流单证

基本要求》国家标准，目前已公示完毕； 

2. 正在制定的国家标准 4 项，即《口岸物流服务质量

要求》、《物流园区服务及评估指标》、《物流服务合同准则》、

《媒介购物物流服务规范》，其中，前 3 项标准由分标委秘

书处单位牵头。 

分标委先后组织了多次国家标准起草研讨会，坚持每季

度检查一次所归口的标准制定工作进展，确保归口管理的标

准研制工作进度和阶段性成果的质量。分标委秘书处牵头的

各项标准进展情况如下： 

《口岸物流服务质量要求》标准已完成了征求意见稿，

目前正在广泛征求意见中；《物流园区服务规范及评估指标》

标准完成了标准方案设计和技术准备工作，初步确定了标准



的框架，标准正在起草中；《物流服务合同准则》确定了标

准的基本框架，完成了标准草稿。 

三、积极落实《全国物流标准专项规划》 

2010 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全国物流标准

专项规划》（国标委服务联[2010]42 号），确定了未来物流标

准化工作的重点领域及主要任务。分标委及时向各位委员函

寄了《全国物流标准专项规划》文本，并组织秘书处工作人

员学习《专项规划》，同时组织各单位申报物流标准项目，

配合全国物流标委会顺利完成专项规划的协调和落实工作。 

四、服务物流中小企业的标准化建设 

在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领导下，上海市物流行业协

会的协助下，分标委于 2010 年 10 月下旬成功举办了面向物

流企业的标准化知识讲座。上海市的 28 家物流企业代表参

加了本次讲座。讲座向与会代表系统讲解了我国物流产业及

物流标准化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详细解读了 2009－2011 年

全国物流标准专项规划，并就物流企业的标准化建设所面临

的问题进行了互动和探讨。 

五、积极承担国家物流标准课题的研究工作 

2010 年，分标委秘书处积极参与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牵头的《冷链物流等重点物流领域关键技术标准研

究》2009 年度国家质检公益科研专项课题，分标委秘书处组

织专家成立物流单证研究课题组，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课



题组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对北京德利得物流有限公司、湖南

京阳物流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进行深入调研，回收物流单证

200 多张，并完成了《物流单证标准体系及重点标准的研制》

研究报告、《公路物流主要单证要素与格式要求》和《物流

单证基本要求》两项标准工作组讨论稿。这两项标准已报送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申请立项，目前已公示完毕。 

六、存在的问题 

2010 年，分标委在摸索运作模式方面做过一定的探索，

但以下问题仍有待解决：  

1. 通过工作简报等形式，部分委员与分标委秘书处之

间已出现工作互动，但是信息单向传递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

改善。 

2. 分标委秘书处单位仍承担着物流服务标准研制的主

要任务，在如何调动有关单位承担或参与标准制修订工作的

积极性仍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 

3. 分标委与业界各方交流与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仍需拓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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